
证券代码：603588        证券简称：高能环境        公告编号：2024-057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靖远高能环境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远高能”）， 

浙江嘉天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嘉天禾”）， 

泗洪高能环境生物质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泗洪高能”）， 

金寨宏伟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寨宏伟”）， 

杭州高能时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新材料”）， 

新沂高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沂高能”）， 

大连高能时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高能”），均非上市公司

关联人。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为靖远高能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为续授信担保额度； 

本次为浙江嘉天禾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100 万元，为新增授信担保额

度； 

本次为泗洪高能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为新增授信担保额度； 

本次为金寨宏伟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为新增授信担保额度； 

本次为杭州新材料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900 万元，为新增授信担保额度； 

本次为新沂高能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为新增授信担保额度； 

本次为大连高能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400 万元，为新增授信担保额度。 

截至 2024 年 6 月 25 日，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实际为靖远高能提供担保余额为 75,100 万元，为浙江嘉天禾提供担

保余额为 2,493.10 万元，为泗洪高能提供担保余额为 15,500万元，为金寨宏伟

提供担保余额为 768.98 万元，为杭州新材料提供担保余额为 18,730 万元，为新

沂高能提供担保余额为 24,600万元，为大连高能提供担保余额为 0。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本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特别风险提示：经审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244,947.8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33.87%，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1,233,807.87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32.67%.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

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全资子公司靖远高能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兰州分行申请贷款不超过5,000万元，贷款期限1年，公司拟为上述贷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5,000万元，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

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二）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嘉天禾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兰溪支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兰溪支行”）申请贷款不超过1,000万

元，单笔贷款期限不超过1年，公司拟为自2024年6月20日起至2027年6月19日止，

在人民币1,1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浙商银行兰溪支行与浙江嘉天禾签订的本外

币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以及

其他融资文件而享有的债权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

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浙江嘉天禾股东、

法定代表人施灵静女士及其配偶周燕明先生为上述贷款同步提供全额担保，浙江

嘉天禾其他股东未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 

（三）公司全资子公司泗洪高能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江苏泗洪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1,000万元，授信期限3年，公司拟为上



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1,000万元，保证期间为主合

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四）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中鑫宏伟科技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金寨宏伟为

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六安分行”）申请贷款不超过1,000万元，贷款期限1年，公司拟为中国银行六安

分行与金寨宏伟之间自2024年6月26日起至2027年6月25日止签署的借款、贸易融

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而享有的债权等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1,000万元，保证期间：保证合同项下所担

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金寨宏伟法定代表人李守宏先生为上述贷款同

步提供全额担保，金寨宏伟股东未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 

（五）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新材料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贷款不超过900万元，贷款期限1年，杭州新材料拟将其权

属名下的不动产权抵押以办理上述贷款业务，公司拟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900万元，保证期间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

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上述担保不存

在反担保。杭州新材料其他股东未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 

（六）公司全资子公司新沂高能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1,000万元，授信期限1年，公司拟为上

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1,000万元，保证期间为该笔

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七）公司控股子公司大连高能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大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2,000万

元，授信期限1年，公司拟为兴业银行大连分行与大连高能之间自2024年6月26日

起至2027年6月25日止签订的具体约定每笔债务金额、债务履行期限及其他权利、

义务的合同而享有的债权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2,400万

元，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



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本次担保

不存在反担保。大连高能其他股东未为上述授信提供担保。 

2024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4年6月5日公司

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拟对外提供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2,188,000万元（已存

续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1,400,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2024年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788,000万元），其中：

资产负债率低于70%情形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拟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不超

过1,148,000万元（已存续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公司提供

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850,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拟为资产负债率低

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298,000万元）；资产负债率高

于（含）70%情形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拟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1,040,000万元（已存续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高于（含）70%的公司

提供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550,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拟为资产负债

率高于（含）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490,000万元），担

保期限为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止。 

本次为靖远高能、泗洪高能、金寨宏伟、杭州新材料、新沂高能提供新增担

保包含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度对其新增担保预计范围内；本次根据《关于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的相关授权，在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

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预计总额范围内，将为湖北高能鹏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

新增担保预计额度余额中100万元调剂给浙江嘉天禾、2,400万元调剂给大连高能。

综上，本次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无须单独召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截至

本公告日前，公司为上述公司担保预计额度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 
本次担保实施前

担保预计额度 

本次调剂后担

保预计额度 

其中本年度新

增担保预计额

度 

本年度新增

担保预计剩

余额度 

本次担保实施后

本年度新增担保

预计剩余额度 



靖远高能环境新

材料技术有限公

司 

196,120 - 74,000 55,000 50,000 

湖北高能鹏富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201,300 198,800 106,300 106,300 106,300 

浙江嘉天禾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9,000 9,100 1,100 1,100 0 

泗洪高能环境生

物质能有限公司 
32,900 - 2,000 2,000 1,000 

金寨宏伟新材料

有限公司 
4,000 - 3,000 3,000 2,000 

杭州高能时代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36,500 - 15,000 15,000 14,100 

新沂高能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 
30,000 - 2,000 1,000 0 

大连高能时代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 
0 2,400 2,400 2,400 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靖远高能环境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42177886570XE 

法定代表人：谭承锋 

注册资本：11,58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刘川镇南山尾村 

成立时间：2005 年 1月 12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金属材料制造；贵金属冶炼（除

稀土、放射性矿产、钨）；稀有稀土金属冶炼；贵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销售；



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农副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

理；技术进出口；日用百货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黑色金属铸造（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靖远高能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

（2024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4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69,722.22 188,496.16 

负债总额 117,336.20 131,577.20 

净资产 52,386.02 56,918.95 

 2023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4年 1月 1日-4月 30日 

营业收入 131,021.15 83,195.86 

净利润 13,126.96 4,532.93 

（二）公司名称：浙江嘉天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1MA28DB0X9L 

法定代表人：施灵静 

注册资本：2,067.465175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浙江省兰溪经济开发区（兰江街道浒溪路 17号） 

成立时间：2016年 1月 29日 

经营范围：环保技术开发、咨询、交流和转让服务；新材料技术转让服务；

医疗机构使用后未被污染的各类医用废玻璃、废塑料可回收物的收集、储运、处

置、综合利用；塑料破碎料、塑料粒子、碎玻璃的生产、销售；塑料、玻璃原料

及制品、建筑装饰材料及化工产品的研发、销售（以上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

学品、监控化学品）；项目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行业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

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浙江嘉天禾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 51.00%的股权，自然人施灵静持有

其约 39.52%的股权，兰溪嘉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约 9.48%的股权，

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2024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4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2,864.76 13,476.57 

负债总额 3,704.64 3,659.70 

净资产 9,160.13 9,816.87 

 2023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4年 1月 1日-4月 30日 

营业收入 9,231.03 4,034.50 

净利润 1,106.66 656.74 

（三）公司名称：泗洪高能环境生物质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3243464087329 

法定代表人：李玉春 

注册资本：14,729.27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泗洪县青阳镇重岗社区县卫生填埋厂北侧 

成立时间：2015年 7月 24日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垃圾处理技术研发；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技

术服务并提供城市生活垃圾的清扫、清运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泗洪高能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

（2024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4月 30日 

资产总额 43,171.18 45.090.88 

负债总额 28,790.01 28,199.32 



净资产 14,381.17 16,891.55 

 2023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4年 1月 1日-4月 30日 

营业收入 7,396.79 2,715.25 

净利润 1,392.11 781.11 

（四）公司名称：金寨宏伟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24093347686J 

法定代表人：李守宏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金寨现代产业园区北八路 

成立时间：2014 年 3月 13日 

经营范围：化学纤维及制品为原料生产的纤维纱及织布、无纺布、毡、粘合

剂及再生聚酯产品；塑料颗粒、改性塑料、塑料制品、装饰材料的加工销售；泡

泡粒加工销售；废旧物资回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金寨宏伟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中鑫宏伟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2024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4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8,410.68 18,801.00 

负债总额 6,701.05 6,618.16 

净资产 11,709.62 12,182.84 

 2023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4年 1月 1日-4月 30日 

营业收入 1,463.34 4,507.15 

净利润 242.15 473.22 

（五）公司名称：杭州高能时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2MA28WBBL4X 



法定代表人：罗亚平 

注册资本：15,155.5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下涯镇湖塘路 1号 

成立时间：2017年 7月 28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

发；塑料制品制造；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塑料制品销

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

设备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杭州新材料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 51.00%的股权，自然人罗亚平持有

其约 43.97%的股权，自然人杨志辉持有其约 5.03%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

表（2024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4月 30 日 

资产总额 61,009.16 61,584.90 

负债总额 39,132.11 40,982.01 

净资产 21,877.06 20,602.89 

 2023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4年 1月 1日-4月 30日 

营业收入 78,813.16 20,856.42 

净利润 2,517.34 725.83 

（六）公司名称：新沂高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81MA20CQ6B5G 

法定代表人：吴健 

注册资本：17,655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新沂市双塘镇袁湖村 

成立时间：2019 年 11月 7日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生活垃圾处理；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城

市污泥综合利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固体废物治理；热力生产和供应；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

生产性废旧金属）；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环保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新沂高能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

（2024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4月 30日 

资产总额 47,823.58 45,806.18 

负债总额 26,963.98 27,388.22 

净资产 20,859.60 18,417.97 

 2023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4年 1月 1日-4月 30日 

营业收入 7,127.83 2,398.62 

净利润 960.22 358.37 

（七）公司名称：大连高能时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82MA10JB2T2Q 

法定代表人：刘洪伟 

注册资本：941.293947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黑岛镇山南头村村民委员会办公楼 207室 

成立时间：2020 年 8月 10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固体废物治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大连高能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 80.00%的股权，大连玖合生态环保有

限公司持有其 20.00%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2024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单位：万元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4月 30 日 



资产总额 5,392.74 5,428.40 

负债总额 1,551.97 639.70 

净资产 3,840.77 4,788.70 

 2023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4年 1月 1日-4月 30日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0 447.9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靖远高能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申请贷款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5,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二）浙江嘉天禾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溪支行申请贷款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1,1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其他股东是否担保：浙江嘉天禾股东、法定代表人施灵静女士及其配偶周燕

明先生为上述贷款同步提供全额担保，浙江嘉天禾其他股东未为上述贷款提供担

保。 

（三）泗洪高能向江苏泗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

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依据主合同与债权人发生的主合同项下的全部

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行使

代位权所发生的费用、行使撤销权所发生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鉴定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和实现债权的其

他一切费用；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四）金寨宏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行申请贷款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保证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

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 1,000万元及在保证

合同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

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

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

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股东是否担保：否，金寨宏伟法定代表人李守宏先生为上述贷款同步提供全

额担保。 

（五）杭州新材料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贷款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展期、

延期）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担保金额：不超过 9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债务人在

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以

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面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

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

费、鉴定费等)；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其他股东是否担保：否。 

（六）新沂高能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

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该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合，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公告费、

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

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上述范围中除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

外的所有款项和费用，统称为“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不计入保证合



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上述范围中的最高债权本金、主债权的利

息及其他应付款项均计入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七）大连高能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

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 2,4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

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

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其他股东是否担保：否。 

截至 2024年 6 月 25日，上述担保事项所涉综合授信、贷款及相关保证担保

协议均未签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截至 2024年 4 月 30日，靖远高能、浙江嘉天禾、泗洪高能、金寨宏伟、杭

州新材料、新沂高能、大连高能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9.80%、27.16%、62.54%、

35.20%、66.55%、59.79%、11.78%，与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率相

比，均未发生重大变化。上述公司均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均

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本次上述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及贷款主要为满足各自

生产经营需要，董事会判断其未来均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浙江嘉天禾其他股东之一、金寨宏伟股东、杭州新材料其他股东、大连高能

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主要由于浙江嘉天禾其他股东之一为合伙企业、金寨宏伟

股东、大连高能其他股东均为非上市公司、杭州新材料其他股东为自然人，担保

能力均无法获得银行认可以及业务实际操作便利性等因素，故浙江嘉天禾本次申



请贷款由公司、施灵静女士及其配偶周燕明先生分别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金寨宏伟本次申请贷款由公司、李守宏先生分别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杭

州新材料本次申请贷款、大连高能本次申请综合授信均由公司提供全额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五、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意见 

2024年 4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24年 6月 5日，公司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415,926,770 票，反对 7,615,238票，弃权 0票。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 年 6 月 25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履行对外担保余额为

863,912.1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92.89%，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担保余额为 858,366.3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92.30%； 

经审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244,947.87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33.87%，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1,233,807.8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的 132.67%；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总

额为 0。 

除上述事项之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行为及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6月 25日 


